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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的公告 

 

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发生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的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表： 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任职起止时间 

1 王建城 2022-07 至 2025-07 

2 辜永鑫 2023-12 至 2025-12 

3 丛悦 2022-07 至 2025-07 

4 王绍娜 2023-12 至 2025-12 

5 黄雪芹 2022-07 至 2025-07 

公司原监事会成员为王建城、王绍娜、辜永鑫、丛悦、黄雪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芹。 

王建城，男，1979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

任晋江市财政局职员、晋江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晋江市财政

国库支付中心组长、晋江市财政局行政事业科科长、晋江市财政

局采购科科长、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现任晋江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科长，为公务员兼职。 

辜永鑫，1990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历

任泉港区审计局基建审计中心科员、晋江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

预算科、经建科、行政事业科员、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晋江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

事，现任晋江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团支部书记，非职工代表，

兼任，为公务员兼职。 

丛悦，1983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于晋江市农业局、财政

局等单位工作，曾任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现任晋江市财政局监督科科员，为公务员

兼职。 

王绍娜，1987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中国（香港）CMG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北京搜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美股

上市公司）财务经理、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资金与成本会计、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部核算中心主任、福建省晋江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监事，现任福建省晋江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福建省

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风控部经理。 



黄雪芹，1984 年生，大专学历。曾在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文印中心、文电室和晋江益众照明发展有限公司工作部工作；

历任晋江城市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秘书、综合办公室副主

任、福建省晋江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晋江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监事，现任福建省晋江市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晋江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 

（二）相关变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深化国有企业监事会改革实施方案》（国资发改办

〔2024〕51 号）、《关于深化国有企业监事会改革有关事项的

通知》（晋国企工委〔2024〕24 号），全面完成国有独资、全

资及控股公司监事会取消工作。 

根据《中共晋江市委国有企业工作委员会免去市属一、二级

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职务的通知》（晋国企工委〔2024〕21 号），

免去王建城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免去辜永鑫和丛悦公司监事职

务；免去王绍娜和黄雪芹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公司撤销监事会后，将监事会和监事职责统筹整合。 

（三）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取消监事会及监事事项已经中共晋

江市委国有企业工作委员会出具正式通知，已完成工商变更，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置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或由内部审计

等机构行使监事会的相关职责。 

二、影响分析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决策有

效性产生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公司法》、

《深化国有企业监事会改革实施方案》（国资发改办〔2024〕51

号）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

诺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相关规则规定，

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